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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4 學年度新住民語文說故事競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114學年度全國新住民語文課程【新文化．共遨遊】說故事比賽實施計

畫。 

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新住民子女教育適性揚才計畫。 

貳、目的：  

一、加強新住民語文教學，增進學生對新住民語文的學習興趣與能力。 

  二、藉由觀摩學習機會，提升學習效果，並倡導新住民語文教學。 

三、透過親身體驗新住民語文活動及文化，提升學生未來的競爭力。 

四、藉此鼓勵學校培育並增加參賽選手，錄取組別將代表本市參加「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 114 學年度全國新住民語文課程說故事比賽」。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新住民子女教育工作小組。 

三、協辦學校：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民小學。 

四、聯繫窗口：西湖國小輔導室 2797-1267分機 161 林主任； 

                     分機 162 王組長。 

五、競賽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hhups.tp.edu.tw/story 

（也可以從西湖國小官網首頁登入）。 

肆、辦理方式： 

    一、參加對象：本市公私立國中及國小 114學年度修習新住民語文課程之在學

學生。 

    二、語文類別：越南語、印尼語、泰語、馬來語、菲律賓語、柬埔寨語（高

棉語）及緬甸語。 

三、組別說明：  

(一) 教育階段組別：國小 1-3年級組、國小 4-6年級組和國中組。 

(二) 組別限制：每組皆為個人參賽。 

（三）錄取組數：三個組別共錄取 20 組（屆時視各組報名實際組數，酌調

各組錄取組數）。 

(四) 錄取選手需代表本市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114學年度

https://sites.google.com/hhups.tp.edu.tw/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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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新住民語文課程【新文化．共遨遊】說故事比賽」。全國賽之

參賽資格，依據教育部核定組數擇優出賽。倘錄取者未能參與全國

競賽，請錄取選手所屬學校於115年3月3日(星期二)前來電告知西湖

國小輔導室27971267分機161林主任、分機162王組長，並繳交完成

核章之【放棄參加「114學年度全國新住民語文課程說故事比賽」聲

明書】（附表一），以利通知遞補選手報名參賽。 

四、競賽規定： 

(一) 內容範圍： 

  1.說故事全程以「中文」為主，新住民語文為輔，故事內容須有 10個新

住民語單字，並分別以中文及新住民語陳述一遍(超過 10 個以上部分

不予計分)，並完成 3分鐘說故事影片。  

2.使用新住民語單字，請於報名表上填寫。 

(二) 故事主題： 

 1.請從以下三個主題類別中選擇一個作為初賽之故事主題。 

 2.惟倘進入全國決賽，決賽與初賽的故事主題不得重複。 

 

故事主題類別 說明 

主題一、 

新住民文化探索 

從新住民文化的傳說故事、節日慶典、飲食文化或社

會風俗等內容中選題並自由撰稿，介紹文化的多樣性

與獨特性，展示不同文化的深度與魅力。 

主題二、 

我的新住民家庭時光 

依自身與新住民家庭成員相處，包含旅遊、飲食、活

動等生活經驗，如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誤解、有趣的

故事，展現交流中的理解與收穫。  

主題三、 

我的新住民文化體驗 

依自身接觸新住民文化過程中學到的知識或價值觀，

透過具體故事展現如何帶來新的啟發或改變，體現跨

文化學習的成長。 

         

(三) 評審標準： 

項目 項目內容 

評審 

方式 

1.採影片線上審件。 

2.依教育階段分組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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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目內容 

評分 

標準 

及比重 

1.故事內容完整性(30%)：符合主題且有張力、內容完整有條理。 

2.語音、聲調(25%)：發音清晰正確、語調具情感張力。 

3.儀態、臺風(25%)：儀態自然大方、表述流暢、表情與肢體語言

豐富。 

4.新住民文化內容(10%)：內容敘述正確，真實呈現文化特點與價

值觀。 

5.新住民語文發音(10%)：單字使用正確，發音、聲調標準。 

影片 

上傳說明 

1.影片總長度以 3 分鐘為限（以 Youtube 上的時間資訊為主），

影片時長超過規定者，不列入評審。 

2. 評分時，評審將以畫質 720P播放並評分。 

3.Youtube 上的影片標題請依「故事主題_故事名稱_語言類別」命

名，例如:「主題一、新住民文化探索_小紅帽_越南語」，標題

中請勿出現校名。 

4.影片權限請設定為「不公開」，如果設定成「私人」無法觀看，

則不予計分。 

5.建議參考競賽網站上「上傳影片」示範教學 https://reurl.cc/nlOL3v 

影片 

錄製規範 

1. 影片中不得有可識別身分之資訊，並請確保參賽者臉部清楚、

聲音清晰，影片畫面與聲音皆不可進行剪接、後製。 

2. 表演時不得攜帶稿件，看稿者不予計分。 

3. 影片的元素(如：音樂)，請注意版權，勿使用不合法的來源。 

伍、報名作業及作品繳交： 

一、時間：即日起至 115 年 1月 29日(星期四)下午 4時止。  

二、方式：以學校為單位進行報名。報名表（附表二）填寫完成後進行核章

並掃描為 PDF 檔，檔名以「聯絡箱_校名」命名（倘若有兩件以上

參賽作品，命名方式為「聯絡箱_校名_1」、「聯絡箱_校名_2」，

以此類推）。上傳至以下連結 https://pse.is/8azp8a，報名表正

本請各校自行留存。 

三、報名規定： 

（一）聯絡人：學校需安排 1名教師為聯絡窗口，負責學校賽事聯絡。 

（二）指導人員：每組報名參賽組別請安排 1名指導老師（如：教支人員

或學校教師）。 

 

https://reurl.cc/nlOL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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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獎勵辦法： 

一、評選結果將於 115 年 2 月 26 日(星期四)公告於西湖國小官網、競賽網站

及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 

二、錄取選手每組頒發禮券 2,000元及每位學生獎狀乙張，並代表本市參加

全國賽（全國賽實施計畫請參閱: https://reurl.cc/ORVnZr）。 

三、錄取選手之指導老師將予以獎勵（以校為單位），指導老師 1 人敘嘉獎 2

支為限，協助參與賽務之行政人員 1人敘嘉獎 1支，指導教師非學校正式

編制人員時（如實習教師、鐘點教師、教支人員等），則改核發獎狀乙

紙，不記嘉獎。 

四、承辦學校工作人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及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各敘嘉獎 1支。 

柒、本計畫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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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放棄參加「114 學年度全國新住民語文課程說故事比賽」聲明書 

 

 

 

  本人因＿＿＿＿＿＿＿＿＿＿＿＿，無法代表臺北市參加

「114 學年度全國新住民語文課程說故事比賽」，謹此聲明。 

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選手：＿＿＿＿＿＿＿＿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章 

 

中華民國 115年  月   日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備註：選手如不克參加全國競賽，最遲於 115年 3月 3日（星期二）前來電告知

2797-1267 分機 161 林主任、分機 162 王組長，並繳交完成核章之聲明書

予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小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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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臺北市 114 學年度新住民語文說故事競賽報名表 

 

第

一

組 

參賽學生 
姓名  

報名組別 

□國小一~三年級組 

□國小四~六年級組 

□國中組 年級  

語言類別 
□越南語  □印尼語   □泰語   □緬甸語 

□柬埔寨語(高棉語)   □馬來語   □菲律賓語 

指導老師 姓名 
 職稱 

 

故事主題 

□主題一、新住民文化探索 

□主題二、我的新住民家庭時光 

□主題三、我的新住民文化體驗 

故事名稱: 

新住民語

單字 

(中文) 

 

參賽選手是否為 114 學年度選修新住民語文課程之學生 □是 □否 

 

第

二

組 

參賽學生 
姓名  

報名組別 

□國小一~三年級組 

□國小四~六年級組 

□國中組 年級  

語言類別 
□越南語  □印尼語   □泰語   □緬甸語 

□柬埔寨語(高棉語) □馬來語   □菲律賓語 

指導老師 姓名 
 職稱 

 

故事主題 

□主題一、新住民文化探索 

□主題二、我的新住民家庭時光 

□主題三、我的新住民文化體驗 

故事名稱: 

新住民語

單字 

(中文) 

 

參賽選手是否為 114 學年度選修新住民語文課程之學生 □是 □否 

註: 1.若學生報名數欄位不足，請自行新增表格或複製表格使用。 

    2.本報名表正本請自行留存，核章後掃描檔以「聯絡箱_校名」命名，並傳至 google表單。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學校名稱  
行政區名               區 

聯絡箱號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手機  

Email  


